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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

将届满,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8

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经公

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慎核查，公司拟选举冯明明先生、韩明先生、

徐亮先生、蒋俊先生、冯晓航先生、付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拟选举韩木林先生、宋长发先生、袁亚

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公

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韩木林先生自2013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曾担任公司董事会独

立董事，本次提名属于离任后三年内再次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鉴于

韩木林先生具有专业背景优势，熟悉公司相关业务，经董事会提名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韩木林先生离任至今未买卖公司股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宋长发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韩木林先生、袁亚娟女士、

宋长发先生均已经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报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



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董事选举事项需提交公司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9名董事（其中6名非独

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任期

自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换届选举的提名程序、表决程序及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等进行了审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三、其他说明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

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杨庆忠先生在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且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杨庆忠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对第三

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1：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2：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7日 

  



附件1：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冯明明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 5月出生，

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1983年 9 月至 1993年 10月任职于核工业部第八研究所；

199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张家港中洲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

年 6月起兼任执行董事）；2002年 7月创立中洲有限，并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至 2012

年 11 月；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中洲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2013 年 9 月

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后至 2014年 6月，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4年 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冯明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5,251,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35.42%；通过上海盾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12,624,3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9%。冯明明先生合计持有或控制公司股份数为 67,875,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51%，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冯晓航先生系父子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2、韩明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 11月出生，

中专学历。1988 年 8 月至 1993 年 7 月任职于上海司太立有限公司；1993 年 8 月

至 2005 年 11 月任张家港中洲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05 年 11 月至

2013年 9月任中洲有限工程项目负责人。2013年 9月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后至 2016 年 4 月，任公司工程项目负责人；2016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兼工程项目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韩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748,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10%。韩明先生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徐亮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 5 月出生，

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1983年 9月至 1996年 12月任上海航空设备厂技术部工

程师；1997年 2 月至 2004年 12月历任张家港中洲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市场开

发部经理、副总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12 年 11 月任中洲有限副总经理；2012

年 12月至 2013 年 9月任中洲有限董事、外销业务负责人。2013 年 9月公司召开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后至今，任公司董事兼外销业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徐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488,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08%。徐亮先生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

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蒋俊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4月出生，大

学本科学历。2001 年 7 月至 2006 年 1 月历任张家港中洲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员、销售区域经理；2006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历任中洲有限销售经理、市

场部经理、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2013 年 9月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

大会后至 2017 年 8 月，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2017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蒋俊先生通过上海盾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7,5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2%。蒋俊先生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冯晓航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 6月出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海通创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助理；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上海威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冯晓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冯明明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6、付峪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 年 5 月出生，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工学博士研究生。2012年 7月至今历任海通创

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副总裁、投资总监；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付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2：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宋长发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 12月出生，

大学专科学历。1983 年 8 月至 1989 年 3 月任上海禽蛋公司三厂科员；1989 年 4

月至 1992年 11 月任上海市虹口区审计局科员；1992年 12月至 1997年 6月任上

海公正审计师事务所副所长；1997年 7月至 1999年 11月任上海长信会计师事务

所部门经理；199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2003

年 1月至 2009年 6月任万隆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2009年 7月至 2010年 8月任

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2010 年 9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上海分所所长；2020年 8月至 2020 年 12月担任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合伙人；2021年 1月起，担

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总经理、合伙人。现

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宋长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袁亚娟女士简历：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 8月出生，

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1986 年 7 月至 1994 年 3 月任无

锡柴油机厂铸造车间及锻冶处工艺员；1994年 4月至 2006年 12月任无锡柴油机

厂柴油机研究所工艺室副科长、《现代铸造》杂志编辑部主任；2007年 1月至 2013

年 3月任无锡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技术发展室主任，《现代铸造》杂志执行副主编；

2013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历任中国铸造协会主任、副秘书长、专务，2022 年

7月至今，任中国铸造协会总工程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袁亚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韩木林先生简历：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 5月生，本

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5 年至 1998 年，冶金部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总

设计师；1998 年至 2018 年，任中国锻压协会副秘书长，2019 年至今，任中国锻

压协会副理事长。2013年 9月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后至 2019年 9

月，曾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韩木林先生自 2019年 9月离任后，未买卖过公司股票。截至本公告日，韩木



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